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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建议书 

（产品说明书）  

                                
  

                         谨致  

                             丰先生 
 

 

 

 

 

 
 

保险销售机构： 

保险销售人员： 

保险销售人员编号/执业证编号： 

联系电话号码： 

 

 

 

 

 

 

 

 

 

 

 

 

 

 

 

该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持有人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公司分红型保险产品

的盈余分配权。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保险合同的红利分配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即以保单每年的红利作为一次交清的

保险费，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增加保单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是不保证的。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汇丰银行大楼 20楼 2002 单元，21 楼 2101 单元 

若需联络本公司各分支机构，敬请查询本公司网站以了解各分支机构的地址及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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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 计 划 说 明 

 

汇丰汇传家终身寿险（分红型） 
 

投保人信息 

姓名：丰先生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78 年 1 月 1 日 年龄：45 周岁 

 

被保险人信息 

姓名：丰先生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78 年 1 月 1 日 年龄：45 周岁 

 

投保险种信息 

 

主险： 

被保险人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基本保险金额 保险期间 交费期间 交费方式 保费等级 首期保险费 

丰先生 
汇丰汇传家终

身寿险（分红

型） 

WLK 10,000,000.0元 终身 10年 年交 标准体保险费 534,000.00元 

合计首期保险费 534,000.00 元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重要声明 

 

1. 本保险建议书自编印日期起 30日内有效。 
2. 本保险建议书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具体内容请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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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汇传家终身寿险（分红型） 
 

以下对汇丰汇传家终身寿险（分红型）合同简称“保险合同”，投保人简称为“您”，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为

“我们”、“本公司”。 
 

 投保范围 

保险合同所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为 18 周岁至 70 周岁，且须符合投保当时我们的规定。 

 

 保险期间 

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自保险合同生效日当日 24 时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保险期间在保险单上载

明。 

 

 交费方式 

保险合同的交费方式分为趸交和分期支付保险费（年交）。具体的交费方式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分

期支付保险费的，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您应当在每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支付当期应交保险费。 

 

 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身故保险金”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 N 倍。 

 

 意外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 75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 24 时之前，因发生意外伤害事故而致使身体遭受伤害，且因该意外

伤害导致被保险人在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天内身故的，我们除给付“身故保险金”外，另按身故时保险合

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50% 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确诊全残，“全残保险金”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 

2. 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 N 倍。 

若被保险人同时致成一项以上全残情形时，全残保险金以一项给付为限。 

 

    上述“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中的“N”按以下方式确定： 

到达年龄 N 

18-40 周岁 160% 

41-60 周岁 140% 

61 周岁及以上年龄 120% 

“到达年龄”指被保险人投保时的年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 1 后所得到的年龄。 

 

上述“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中的“已交保险费总额”按以下方式确定: 

（1）若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按身故或确诊全残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期交保险费及保险费的已交期数确定。 

（2）若一次性交清保险费的，按身故或确诊全残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保险费确定。 

 

 分红保险产品的主要投资策略 

分红保险产品投资于流动性金融工具，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权益类金融工具，以及其他在投资指引中允许的投资

工具。关于投资比例，在长期战略资产配置计划的指导下，我们每年会制定各类资产短期的战术资产配置计划，约

定当年的目标投资比例及范围。分红账户的投资在满足保险资金运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要求的基础上，在相

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分散投资，控制风险，通过对宏观经济和投资市场的深入研究和分析，灵活把握投资机

会，谋求投资资产的稳健增值。 

 

 红利及红利分配 

保险合同可按约定享有我们分红型保险产品的盈余分配权。 

 

 红利来源 

该产品的红利来源于死差、费差、利差及其他差，其中： 

1. 死差由实际理赔和预期理赔的差异产生； 

2. 费差由实际费用和预期费用的差异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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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差由实际投资收益和分红保险合同预期投资收益的差异产生； 

4. 其他差由除上述死差、费差、利差外的其他经营差异产生。 

 

也就是说，本公司分红保险的盈利来自于上述几个方面，这构成了分红的基础：死差益——实际死亡率低于预期的

部分；费差益——实际费用小于预期的部分；利差益——实际投资回报率大于预期的部分；其他差益——除上述死

差、费差、利差外的其他实际经营优于预期的部分。 

 

 红利分配方式以及实现方式 

保险合同保单红利的分配方式属于现金红利；红利的具体分配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且不提供其他分配方式。 

我们将在每个保单周年日，根据交费期间、保单所处的保单年度、被保险人性别以及投保年龄等，以保单当时的红

利作为一次交清的保险费，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增加保险合同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增额部分将自该保单周年

日 24 时起生效,且参加分红。 

 

红利的给付形式为： 

1. 增加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给付 

若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身故或确诊全残，我们除按“保险责任”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外，还将额

外给付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 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2） 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的 N 倍。 

 

上述“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为：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累计交清增额保

险金额/基本保险金额。 

 

上述“N”的释义同“保险责任”部分。 

 

2. 增加退保给付  

在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若您退保（犹豫期后申请解除保险合同），除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外，我们另将额外给付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红利分配政策以及确定保单红利水平的影响因素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分配的红利总

额按不低于可分配盈余的 70%来确定，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各保单持有人所分配到的红利会因为保单本身的特性而有所不同，影响红利水平的主要因素有：所购买的产品、交

费期间、所交的保险费、保单所处的保单年度以及被保险人的年龄和性别等等。保单红利是不确定的。分发红利当

时，保险合同必须有效，且您已交清上一保单年度所有的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在效力中止期间，不享有红利的分

配。已经分配但尚未达到给付条件的红利不受保单中止影响。 

 

 现金价值权益 

 

 保单贷款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贷款。保单贷款的具体规定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保险费自动垫交 

您可以选择保险费自动垫交功能。保险费自动垫交功能的具体规定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或意外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保险合同成立或者保险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故意自杀时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保人本人外）退还保险

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保险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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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保险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其他免责情形 

除上述责任免除情形外，保险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保险合同“2.5 其他免责条款”的内容。 

 

 犹豫期及退保 

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保险合同，如果您认为保险合同与您的需求

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保险合同，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解除保险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

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通知书时，保险合同即被解除，合

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保险合同的，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现

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保险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本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

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包括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和红利所购买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保险

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合同上载明。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们咨

询。 

考虑到保单平均承担的本公司经营支出以及保险责任对应的成本等，我们从您所交的保险费中扣除了相关费用。因

此，犹豫期后退保会给您造成一定的损失，故请您慎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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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利益测算书 

 
被保险人： 丰先生  投保人： 丰先生 

被保险人投保年龄： 45 周岁  被保险人性别： 男 

货币单位： 人民币（元）  基本保险金额： 10,000,000.0 

交费方式： 年交  保费等级： 标准体保险费 

 

汇丰汇传家终身寿险（分红型） 

 
基本利益演示表 

保单

年度 
年龄 

当年度保险

费 
累计保险费 

保证利益 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 

身故保险金

或全残保险

金 

意外身故保险

金 

退保金（基本保

险金额对应的现

金价值） 

当年度红利 
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

保险金额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1 46 534,000 534,000 10,000,000 5,000,000 149,600 0 6,200 0 13,210 0 13,210 

2 47 534,000 1,068,000 10,000,000 5,000,000 468,200 0 13,687 0 28,543 0 41,753 

3 48 534,000 1,602,000 10,000,000 5,000,000 826,700 0 21,280 0 43,445 0 85,198 

4 49 534,000 2,136,000 10,000,000 5,000,000 1,216,500 0 29,084 0 58,139 0 143,337 

5 50 534,000 2,670,000 10,000,000 5,000,000 1,639,400 0 37,303 0 73,026 0 216,363 

6 51 534,000 3,204,000 10,000,000 5,000,000 2,097,200 0 45,747 0 87,722 0 304,085 

7 52 534,000 3,738,000 10,000,000 5,000,000 2,587,800 0 54,620 0 102,609 0 406,694 

8 53 534,000 4,272,000 10,000,000 5,000,000 3,112,800 0 63,730 0 117,310 0 524,004 

9 54 534,000 4,806,000 10,000,000 5,000,000 3,674,200 0 73,288 0 132,205 0 656,209 

10 55 534,000 5,340,000 10,000,000 5,000,000 4,273,800 0 83,192 0 147,092 0 803,301 

15 60 0 5,340,000 10,000,000 5,000,000 4,902,700 0 98,197 0 157,311 0 1,568,829 

20 65 0 5,340,000 10,000,000 5,000,000 5,592,100 0 115,431 0 168,367 0 2,387,970 

25 70 0 5,340,000 10,000,000 5,000,000 6,306,400 0 134,716 0 180,541 0 3,265,727 

30 75 0 5,340,000 10,000,000 5,000,000 6,995,900 0 155,271 0 193,648 0 4,207,288 

35 80 0 5,340,000 10,000,000 0 7,632,400 0 176,669 0 207,907 0 5,217,986 

40 85 0 5,340,000 10,000,000 0 8,185,100 0 198,589 0 223,337 0 6,303,427 

45 90 0 5,340,000 10,000,000 0 8,649,200 0 220,707 0 239,724 0 7,468,970 

50 95 0 5,340,000 10,000,000 0 9,024,700 0 243,154 0 257,331 0 8,720,086 

55 100 0 5,340,000 10,000,000 0 9,328,200 0 265,734 0 276,081 0 10,062,676 

60 105 0 5,340,000 10,000,000 0 10,000,000 0 291,668 0 291,668 0 11,49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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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2．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

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3． 上述“基本利益演示表”： 

1) 表列“年龄”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2) 表列“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和“意外身故保险金”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3) 表列“当年度红利”和“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等于包含该保单年度在内已经过的所有“保单年度”的“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之和。 

4) 保险合同保单红利的分配方式属于现金红利；红利的具体分配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且不提供其他分配方式。上述“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用于演示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增加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的

红利分配过程，亦便于您进一步理解和计算“综合利益演示表”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和“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部分。  

4. “当年度红利”、“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及“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

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也是不保证的。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1”、“情景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配。本公司实际分配

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综合利益演示表 

保单年度 年龄 
当年度保险

费 
累计保险费 

非意外身故或全残给付 = 身故保险金或全

残保险金 + 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

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 

意外身故给付 =身故保险金+ 意外身故保

险金 + 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

加的身故给付 

退保给付 = 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

对应的现金价值） +累计交清增额保

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1 46 534,000 534,000 10,000,000 10,013,210 15,000,000 15,013,210 149,600 153,915 

2 47 534,000 1,068,000 10,000,000 10,041,753 15,000,000 15,041,753 468,200 482,253 

3 48 534,000 1,602,000 10,000,000 10,085,198 15,000,000 15,085,198 826,700 856,242 

4 49 534,000 2,136,000 10,000,000 10,143,337 15,000,000 15,143,337 1,216,500 1,267,690 

5 50 534,000 2,670,000 10,000,000 10,216,363 15,000,000 15,216,363 1,639,400 1,718,965 

6 51 534,000 3,204,000 10,000,000 10,304,085 15,000,000 15,304,085 2,097,200 2,212,317 

7 52 534,000 3,738,000 10,000,000 10,406,694 15,000,000 15,406,694 2,587,800 2,746,264 

8 53 534,000 4,272,000 10,000,000 10,524,004 15,000,000 15,524,004 3,112,800 3,322,899 

9 54 534,000 4,806,000 10,000,000 10,656,209 15,000,000 15,656,209 3,674,200 3,944,899 

10 55 534,000 5,340,000 10,000,000 10,803,301 15,000,000 15,803,301 4,273,800 4,614,681 

15 60 0 5,340,000 10,000,000 11,568,829 15,000,000 16,568,829 4,902,700 5,667,990 

20 65 0 5,340,000 10,000,000 12,387,970 15,000,000 17,387,970 5,592,100 6,923,226 

25 70 0 5,340,000 10,000,000 13,265,727 15,000,000 18,265,727 6,306,400 8,362,665 

30 75 0 5,340,000 10,000,000 14,207,288 15,000,000 19,207,288 6,995,900 9,939,277 

35 80 0 5,340,000 10,000,000 15,217,986 10,000,000 15,217,986 7,632,400 11,614,976 

40 85 0 5,340,000 10,000,000 16,303,427 10,000,000 16,303,427 8,185,100 13,344,518 

45 90 0 5,340,000 10,000,000 17,468,970 10,000,000 17,468,970 8,649,200 15,109,262 

50 95 0 5,340,000 10,000,000 18,720,086 10,000,000 18,720,086 9,024,700 16,894,316 

55 100 0 5,340,000 10,000,000 20,062,676 10,000,000 20,062,676 9,328,200 18,714,865 

60 105 0 5,340,000 10,000,000 21,495,765 10,000,000 21,495,765 10,000,000 21,49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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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2．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

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3． 上述“综合利益演示表”：  

1) 表列“年龄”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2) 表列“非意外身故或全残给付” 中的“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以及“意外身故给付”中的“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均按“基本利益演示表”中保单年度末的“累计

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数值计算。 

3) 表列“意外身故给付”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包含按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在 75周岁前因意外伤害导致事故发生日起 180 天内身故而给付的意外身故保险金、身故保险金、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 

4) 表列“退保给付”中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是指“基本利益演示表”中保单年度末“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5) 表列“非意外身故或全残给付”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意外身故给付”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给付”以及“退保给付”中“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

金价值”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

增额保险金额也是不保证的。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 1”、“情景 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 70%来分配。本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

为零。 

 

 

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本保险建议书（产品说明书）及保险利益测算书并理解以上事项。 

 

投保人签名: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保险销售人员：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